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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通報及緊急應變 

作業要點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緊急處理瀕臨絕種保育類

野生動物重大病害，有效推動相關應變措施，強化本會及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對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

動物重大病害防救能力，以保護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特訂

定本作業要點。 

二、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地方政府首長指

示成立直轄市、縣（市）政府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

緊急應變中心（以下簡稱地方緊急應變中心）因應： 

（一）傷病及死亡個體數達十五隻以上。 

（二）地方政府轄內病害有擴大或蔓延之虞。 

（三）本會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

病害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中央緊急應變小組），案發地

區之地方政府應配合成立地方緊急應變中心。 

三、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本會主任委員指

示成立中央緊急應變小組： 

（一）傷病及死亡個體數達四十五隻以上。 

（二）三個以上地方政府轄區發生病害。 

（三）經評估病害有擴大或危及族群生存之虞者。 

四、地方緊急應變中心由各地方政府首長指派召集人，並依病害發展

狀況，由召集人指定地方政府業務對應相關局、處派員進行任務

編組，其工作任務如下： 

（一）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病害、死亡情況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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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病害動物之緊急救護等事項。 

（三）協調聯繫相關單位，策劃相關應變措施，掌握案情。 

（四）執行中央緊急應變小組所交付任務，並每日回報相關案情。 

五、中央緊急應變小組設召集人一人，由本會主任委員指派副主任委

員或適合主管人員擔任。成員包括本會林務局、漁業署、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等指派之適當主管人員（組織架構如附圖一）；必要

時，由本會主任委員指派本會所屬機關（單位）或協調其他中央

部會指派人員加入中央緊急應變小組。 

六、中央緊急應變小組成員依下列權責執行應變措施，並隨時向召集

人報告處理情形： 

（一）林務局： 

1、擔任中央緊急應變小組統一發言窗口。 

2、中央緊急應變小組與地方緊急應變中心及有關單位協調

聯繫事項。 

3、尋求專家學者或相關研究單位支援事項。 

4、國際連絡及尋求國際支援事項。 

5、協調野生動物棲息區域環境維護事項。 

6、協調各機關（單位）進行案情勘查及搶救事項。 

7、負責處理媒體及網際網路案情報導事項。 

8、協助處理民眾電話，並適時反應報告事項。 

（二）漁業署： 

1、協調野生動物棲息區域之鄰近海域及養殖漁業環境維護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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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調漁民配合相關事項。 

3、協助其他有關案情勘查及搶救事項。 

（三）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動物傳染病疫苗、血清或其他醫療藥品之取得事項。 

2、動物傳染病疫情聯繫事項。 

3、協助病因檢驗事項。 

4、協助國際連絡及尋求國際支援事項。 

5、協助其他有關案情勘查及搶救事項。 

（四）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野生動物棲息區域環境之農業用化學物質分析檢驗事項。 

2、協助其他有關案情勘查及搶救事項。 

（五）家畜衛生試驗所： 

1、病因檢驗事項。 

2、協助動物傳染病疫苗、血清或其他醫療藥品之取得事項。 

3、協助派遣獸醫及相關技術人員支援事項。 

4、協助提供野生動物傷病照料、醫護器材支援事項。 

5、協助國際連絡及尋求國際支援事項。 

6、協助其他有關案情勘查及搶救事項。 

（六）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1、派遣獸醫及相關技術人員支援事項。 

2、提供野生動物傷病照料、醫護器材支援事項。 

3、未來復建及後續野放評估相關事項。 

七、地方政府於下列情形發生時，應填報直轄市、縣（市）政府瀕臨

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緊急應變中心通報單（以下簡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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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緊急通報單，附表一）電傳本會林務局： 

（一）發現或接獲民眾通報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發生病害。 

（二）有需本會提供支援之事項。 

（三）依第二點規定成立地方緊急應變中心。 

（四）依第九點規定撤除地方緊急應變中心。 

八、本會接獲地方政府緊急通報單後，視需求派遣人員赴現場勘查，

協助緊急處理措施，以減緩病害案件擴大。病害案件如擴大至符

合第三點規定時，應成立中央緊急應變小組，並以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緊急應變小組通報單（附

表二）通知地方政府及中央緊急應變小組成員，並得視狀況召開

重大病害防救準備會議，以瞭解案件現況，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政府首長得撤除地方緊急應變中心： 

（一）依病害程度，認其病害已獲得控制，不至擴大或相關案情

已趨緩和。 

（二）中央緊急應變小組已撤除。 

十、依案件發展程度，認其病害已獲得控制，不至擴大或相關案情已

趨緩和時，中央緊急應變小組得報請本會主任委員核可後，撤除

之。 

十一、地方緊急應變中心及中央緊急應變小組撤除後，各項善後措施

仍由各成員依權責繼續辦理至病害案件結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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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緊急應變小組 
Tel:02-23812991 ; Fax:02-2331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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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緊急應變小組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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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 

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緊急應變中心通報單（格式） 

此    致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瀕臨絕種保育類野

生動物重大病害緊急應變小組 

□其他單位：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xx）xxxx-xxxx 傳真 （xx）xxxx-xxxx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發生地點 
 

地方緊急應變

中心召集人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繫電話： 

動物種類 
 

病害情形 

死亡數： 

傷病數： 

其他狀況： 

現場狀況 
 

請求支援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所需人員： 

裝備及器材： 

救助人力抵達地點： 

報到聯繫單位： 

聯繫電話： 

應變措施 

□無須成立地方緊急應變中心 

□成立地方緊急應變中心（  年  月  日  時  分） 

□撤除地方緊急應變中心（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 

 

備   註 
 

 本表為地方政府通報農委會林務局使用，傳真電話：（02）2321-7661。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  ）頁。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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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緊急應變小組通報單（格式） 
此  致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召集人 

□             縣（市）長 

□林務局（局長） 

□漁業署（署長）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局長）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所長） 

□家畜衛生試驗所（所長）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主任） 

□其他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xx）xxxx-xxxx 傳真 （xx）xxxx-xxxx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發生地點  

動物種類  

病害情形 

死亡數： 

傷病數： 

其他狀況： 

 

現場狀況 

 

請求協助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處理事項 

□成立中央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撤除中央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 

備註 
 

 本表為農委會通報地方政府或會內機關（單位）等使用。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  ）頁。 

附表二 


